
全国人大代表柴闪闪

胡卫委员：保障平等就业权 建议逐步取消高校毕业生择业期政策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

坚决防止和纠正性别、 年龄等就业歧

视， 着力解决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突

出问题。 “反就业歧视” 成了今年两会

的热点话题。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全国政协委

员、 上海市政府参事、 上海中华职教社

常务副主任胡卫递交了 《关于取消应届

生身份限制， 保障平等就业权的提案》，

建议逐步取消高校毕业生择业期政策，

在公务员招考、 事业单位招录中， 对所

有往应届高校毕业生一视同仁， 消除人

为就业障碍。

设定择业期， 规定毕业后两年内尚

未落实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可享有和应届

毕业生享有就业、 升学的同等待遇， 这

是我国多年来一直实行的高校毕业生择

业期政策。

“实施该政策的目的， 是为了促进

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 且给在择业期的

高校毕业生一定的择业缓冲期。” 胡卫

委员说， 但随着高校毕业生的逐年增

多， 出现了一些毕业生选择“慢就业”、

灵活就业以及女性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居

家生子等情况， 这一择业期政策也暴露

出越来越多的问题。

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的提升，

我国进入人才市场的就业人员大多有大

专及以上学历， 大学生已成为新增就业

的主要群体。 胡卫认为， 在此背景下，

不能只关注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 而应

该关注整体就业， 离职再就业人员与应

届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要一视同仁。 显

然， 招聘时限制应聘者的应届生身份，

既不利于离职再就业人员重新就业， 也

阻碍了超过择业期的往届毕业生的顺利

求职。 “这不利于推进公平就业， 难以

保障每个求职者的平等就业权利。” 胡

卫说。

为此， 胡卫建议， 从短期看， 可将

高校毕业生择业期适当予以延长。 譬

如， 广东实施高校毕业生择业期政策，

就将博士研究生的择业期设定为毕业 5

年内。 胡卫认为， 延长择业期可给高校

毕业生 （包括毕业后生育的女生） 更充

分的择业时间， 也有利于在择业期内就

业后辞职 （退） 的人员， 以应届毕业生

身份就业。

从中期看， 胡卫建议应深化普通高

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 关注高校毕业

生就业， 要从关注毕业时的静态就业，

调整为关注毕业后的中长期就业及其

发展情况， 以倒逼高校更加重视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 同时引导高校毕业生

转变就业观念， 提升自身的就业竞争

能力。

从长期看， 胡卫建议逐步取消高校

毕业生择业期政策。 在胡卫看来， 事实

上，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 既有的择

业期政策主要影响的是高校毕业生的档

案及组织关系， 而在落户政策已全面开

放的情况下， 择业期政策对落户的影响

其实并不大。 “一旦取消毕业生择业期

政策， 对所有就业对象一视同仁， 这就

从制度层面保障了公民的平等就业权。”

胡卫说。

刘小兵代表：

职场“35岁现象”如何化解

35 岁成为了中青年就业一道常

见的“分水岭”， 如何破解 35 周岁以

上人群的职业发展瓶颈， 成为全国人

大代表、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

理学院院长刘小兵思考的问题。 今年

全国两会上， 刘小兵就带来了一份关

于促进中青年人群就业的建议。

刘小兵告诉记者， 目前， 全社会

对 35 岁以上人群的就业机会设置了

较多的障碍， 就业市场普遍存在“35

岁” 年龄门槛情况， 限制了 35 周岁

以上人群的职业发展空间。 他说， 为

了破解“35 岁现象”， 将这部分人群

的就业困难带到两会会场， 民革党

员、 上海开源信息技术协会公共政策

研究室主任施凯欣还就此做了深入调

研。

刘小兵指出， “35 岁现象” 除

了受传统观念因素影响， 认为劳动者

到 35岁以后在工作能力、 专业技术、

体能精力等方面将会出现较大下滑的

原因， 或者是高科技、 互联网企业倾

向于“短期化” “年轻化” 的招聘原

则， 极大程度限制了 35 周岁以上人

群的职业发展空间之外， 有关制度的

规定也起到了“推波助澜” 的效果。

“比如报考公务员的年龄为 18 周岁以

上， 35 周岁以下。 受此影响， 中央

和地方事业单位录用标准大多习惯沿

用 35 周岁作为录用年龄上限， 进而

使得大部分央企、 国企和民营企业也

就习惯性地将 35 周岁作为基层岗位

录用的标准。” 刘小兵表示， 随着我

国高等教育、 职业教育的普及， 受教

育时间相较过去明显变长， 大部分国

内大学生、 研究生毕业后进入职场的

平均年龄在 23-26 岁， 等工作到 35

岁， 就面临就业瓶颈问题， 造成大量

人力资源的浪费， 大量优秀中青年人

才无法匹配到合适的岗位。

为了解决“35 岁现象”， 刘小兵

建议调整中青年年龄段的划分区间，

将现有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范》

（2016-2025 年） 所规定的 14-35 岁

人群为青年， 调整为 14-40 岁人群

为青年、 40 岁以上为中年， 同时调

整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的统计口径，

将现行 15-34 岁界定为青年、 35 岁

为中青年分界， 调整为 15-40 岁界

定为青年、 40 岁为中青年分界， 在

国家顶层设计层面作出新的定义。

第二， 他建议修订 《公务员录用

规定》， 将“三十五周岁以下” 修订

为“四十五周岁以下”， 进一步放宽

机关、 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招聘年龄

限制， 除部分艰苦、 特殊岗位等需要

考虑体力、 年龄因素之外， 其他各类

岗位年龄可拓宽至 45 岁。 部分专业

技术、 学历和基层工作经验要求较高

的岗位在年龄限制方面可进一步拓

宽。 “尽可能做到非必要不设年龄限

制的招聘政策。” 刘小兵说。

第三， 规范企业招聘中的年龄限

制问题， 杜绝年龄歧视现象。 企业在

招聘信息发布、 面试等环节不得因劳

动者年龄问题设置障碍， 更不能直接

设定以某个年龄段作为招聘的基本准

入要求。 对于违反政策要求， 依然存

在年龄歧视问题的企业， 劳动监察部

门、 行业主管部门应联合开展调查，

及时纠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违规

问题。

规范灵活用工 破解“35岁现象”
代表委员共话“第一民生”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胡蝶飞

城镇新增就业 1100 万人以上， 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控制在 5.5%以内； 做好退役军人安置和就业保障， 促进农民工就

业， 帮扶残疾人、 零就业家庭成员就业……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一项项惠及就业这一“第一民生” 的承诺掷地有声。 2022

年， 我国坚持稳字当头、 稳中求进， 将就业摆在“六稳” “六保” 首位。 全国两会期间， 有关就业的话题也是人大代表和政

协委员热议的焦点， 怎样保障灵活用工劳动者的权益？ “35 岁现象” 的就业歧视如何打破？ 大学毕业生择业期问题怎样解

决？ 这些事关“第一民生” 的难点有望被一一攻克。

柴闪闪代表、李丰代表：

灵活用工不能“一包了之”

聚焦两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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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骑手、 快递小哥穿梭在大街小

巷， 服务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而与他

们相关的灵活用工就业的职业保障也

是人大代表们所关心的。 今年全国两

会期间，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邮政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市邮区中心局邮件接发员

柴闪闪和全国人大代表、 上海熊猫机械

（集团） 有限公司采购经理李丰就共同带

来了一份关于

规范外包类灵

活用 工 的 建

议。

柴闪闪和

李丰在调研中

发现， 近些年

来人力资源类

的外包公司开

始兴起繁荣，

常见的有快递

员、 外卖员、

保洁 员 、 安

保、 前台、 客服等就业岗位。 外包模

式成为了各个用人单位用工补充的一种

更优选择， 虽然带来了更大的就业机

会， 但是在这种繁荣的就业市场背后也

存在着诸多隐患， 一些外包公司有不规

范用工行为， 发包公司的“一包了之”，

使依托他们的大量外包劳动者及社会公

众， 在碰到侵权事件时常常遭遇层层推

诿。

代表们指出， 外包公司的不规范用

工带来责任层层推诿。 由于法律责任不

明晰， 导致劳动过程中一旦出现纠纷，

发包企业通常以外包为由推诿责任。

“例如外卖员配送过程中造成第三方受伤

后， 肇事外卖小哥往往无力赔偿及其带

来的群众维权难。” 柴闪闪表示。

同时， 制度规范不足也会带来劳动

者权益受侵害。 对比劳务派遣的灵活用

工模式， 现有的法律法规对外包行为还

是倾向于认同为业务运营， 对劳动保障

的运营资质限制不足， 多以承揽合同界

定， 使得发包单位在招标时无法更好地

督促合同方落实用工责任。

“此外， 一些外包企业为了利润最

大化， 原本全日制用工需缴纳的五险一

金， 变成灵活用工之后大多用一个意外

商业保险就替代了。” 李丰对此表示了担

忧， “更有甚者， 通过异地社保、 计件

式延长工时、 计件报酬封顶式、 法定节

假日平时化等等不规范形态， 形成新形

态下的‘同工低酬’。” 加之大多外包劳

动者法律意识的淡薄及维权通道的不畅，

他们权益受损时维权也较为困难。

为此， 两位代表建议健全劳务外包

法规， 对经营

外包业务类的

公司， 提高其

行业市场准入

的资质审查要

求， 要以保障

劳动者合法权

益为出发点分

类从严完善外

包类人力资源

公司的企业行

政许可； 同时

明确 劳 动 关

系、 不完全劳动关系、 灵活就业“三分

关系” 下各方的职责， 他们建议明确采

用外包类灵活用工发包方的不完全劳动

关系责任， 对于外包及多层转包带来的

纠纷责任方无法有效履偿时， 由源头

发包方兜底后再对过错方追偿。

此外， 代表们认为要畅通维权解

纷渠道， 真正让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

活来源的劳动者在实际工作中都能享

受到工人应有的待遇。 两位代表建议

行业监管部门及劳动监察部门把维护

责任区内劳动者权益作为重要考核指标

之一， 主动加大劳动保障监察面及执法

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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